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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之研究
/^4^-^^^??/^7^i^

 勿月;: 楊啟棟坤w"

 壹。引介

 一、研究動機: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及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自六十三學年度起，對於高工機工科應屆畢

 業生試辦技能檢定，六十四學年度增加機械製圖科，六十五學年度增加機械木模科，六

 十七學年度再增加電工科。由於技能檢定的實施，已對於各校教學，產生了若千正面及

 反面的影響，也可以從若干正式及非正式的場合，聽到對此一制度不同的讚譽、批評和

 建議。作者因係當初參予推動高工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的工作者之一，為此亦甚感

 不安。究竟事實的真象是如何，有待瞭解，適工業職業教育學會於本(六十九)年一月

 二+八日召開第二屆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時，決議成立研究小組，並指定作者為召集

 人，對極待改進事宜以建議方式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時提出討論，另以學術研究方式於

 下屆年會時提出報告，是以有本研究的撰寫。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  1目前試辦的高工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制度，是否為

 必要^(2)對於高工正常教學的影響;(3)實施技能檢定測驗的時間是否適當等問題，以作

 為今後施政者決定是否繼續辦理高工技能檢定，以及如果續辦時，應該如何辦理，才更

 能有效。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範圍，以高工應屆畢業生試辦技能檢定為主，至於對一般性技能檢定制度

 檢討研究以及教育部舉辦工專學生參加技能檢定等問題，均將不包括在木研究討論範圍

 內。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過程中，將採下述不同的方法:

 1.文獻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將國內外有關技能檢定的資料。作二分析，瞭解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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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來源及功用等，在理論上考慮高工畢業生是否應施行技能檢定。

 2．技能分析比較:為深入了解技能檢定與課程間的關係，特別選擇對車床工作詳細技

 能分析，並比較車床工技能檢定試題，與課程標準間所含技能廣度(項目)、精度

 與速度的比較。

 3.問卷:為瞭解各校有關人員對於當前已實施技能檢定的反應意見，特別設計一項問

 卷，以調查瞭解真象，但因限於經費及時間，本調查末作普查，而僅選定若干公立

 高工校長、貿習主任、科主任及工科教師為對象。

 五、名詞運用:

 為使讀者能瞭解本研究所使用的名詞，特對相近名詞解釋說明如次:

 1.技能:英文為Skil1，指集合若干操作而為一技能。(操作由若干動作合成)

 2．技能工人:英文為Ski^^ e^ Worker，此通常國內多數譯為技術工人。指曾受訓練

 。能熟練操作機械及工具以從事生產或服務工作者。

 3．檢定:是指行政主管官署或團體所實施一種測驗合格後，而給予的一種資格認定，

 如教員的檢定等。

 4．考試:包括檢驟，是指考試院所舉辦的公務人員及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的雇用或認定

 所舉行的一種測驗，如高等考試。

 5．甄選:亦稱甄試，是指一般機關用人時所舉行的一種測驗，如國中教師甄選。

 6．證書，是一種證明其資格或能力的文件，如畢業證書。

 7執照:是執行業務或者工作所必具的文件，如駕駛執照。

 六、國內相關的研究文獻:

 國內已刊行與本研究較有關的文獻陳述如次:

 1．台灣省教育廳於民國六十四年十月編印的「六十三學年度高級申等學校機工科應屆

 畢業生技能檢定實錄」，該書主要為台灣省教育廳第一次辦理高工應滴畢業生技能

 檢定實施情形的資料。

 2．台灣省教育廳與台北市教育局聯合主辦的六十七年度工業職業教育研討會總報告(

 末證明出版日期)，第四主題中第三子題為「技能檢定」，反應出各校校長對技能

 檢定的反應。

 3.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由張天津博士指導，研究生張充鑫的碩士論文:

 「我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工科技能檢定之問題與改進途徑之研究」，出版於六十

 八年六月，研究近年來台灣機工科應屆畢業生辦理技能檢定，應行改進的事宜。

 士私立申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由劉昆祥教授與作者共同指導研究生馬守智的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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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我國技能制度之研究」，出版於六十九年二月，為研究我國推動技能推行

 的由來。現況等。

 貳。技能檢定制度的研究

 一、技能檢定一詞義意的探討:

 查考Skill   Test    —詞的義意，在顧柏岩編著職業教育辭典中的譯名為二工作測

 驗」，其解釋為「見Performance   Test，義同」。(註^   )再進一步查明Perf-

 ormance Test   —詞，亦譯為「工作測驗」，其義意為測量工作能力的考試。其方法

 係由工作中觀察應試者的工作技能及判斷力，或就其工作成果測定之。(註2   )在英文

 另一名詞也相近的採用以表示相近義意者為Trade Competency Test或者為Trade

 Competency Examination，譯為行業技能測驗，指衡量技術工人工作能力之測驗

 。此種測驗常須採用工作測驗方法，間或輔以筆試，以測出工作者的技能，參閱Perf-

ormance Test O ( ^^ 3 )

 技能檢定一詞，如根據社會工作辭典名詞彙編申的說法:「技能檢定為對技術人員

 測驗其技能程度的考試，合者可依其職種授給證書」。(註4  )

 技能檢定一詞，如依日本勞動省職業訓練局長遠藤政夫所著述:「技能檢定制度是

 依照一定的基準，對勞動者所具有的技能程度加以檢定，並公開予以證明的國家制度，

 用以提高勞動者的社會與經濟上的地位，增進技能且加強學習技能，以及普遍提高國家

 技能水準。(註5   ^

 技能檢定一詞，如依日本勞動省職業訓練局技能檢定課編著「技能檢定的實施」一

 書，技能檢定制度，是依照一定的基準，對勞動者所具的技能程度加以檢定，並公開予

 以證明的國家檢定制度。(註6  )

 技能檢定一詞，如依工業職業訓練協會所出版簡介技能檢定考試發證制度的小冊子

 上所載:「技能檢定考試發證制度，就是由政府單位，或由政府委託財團法人的團體，

 辦理測驗技能的考試，用來考測技術人員的能力，如果考試及格的話，發給他們技能檢

 定的及格證書，以資證明他們的技術能力，使得社會各界人士都可以信賴他們的技能，

 同時也可以受到人們的尊敬和重視，也可以說是提高了技術人員的社會地位。(註7  )

 技能檢定一詞，如依劉承琛所著日韓技能檢定及技能競賽報告書上解釋:

 「日本技能檢定制度的精神為山考驗技術工作者之技能，鑑定其可以使人信賴之資

 格;(2)用技能士之職稱，使其受到各界之重視，並提高技能士之待遇，以保障其生活之

 安定;(3)使技術人員均有晉升發展之前途，以打破過去工廠只注重學歷與年資之傳統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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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藉以鼓勵全國青少年踴躍參加工業生產之行列。」(註8  )

 「韓國技能檢定制度目的在於檢定技術勞動者的技能檢定程度，而給予公證的資格．

 ，藉此以提高工業生產技能水準，與勞動者在社會及經濟上的地位，進而保障其職業與

 待遇。」(註9  )

 技能檢定一詞，如依王作榮譯職業訓練一書中提及技能檢定制度係由測驗來判別勞

 工的知識興技能程度，並加以公證。因此判別的標準，必須有全國性的統一，而檢定必

 須公正。^註^0  )

 技能檢定一詞"，如依譚仰光著職業訓練概論申解釋:「技能檢定，乃是依照公認的

 既定標準，對技工所具的技能程度加以檢定，並給予證明的一種全國性制度，也有些國

 家以技工考試方式來實施。」(註^^  )

 技能檢定一詞，在許文生編著技能檢定須知所引述我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

 立案說明中指出，技能檢定之目的在: (1)考驗技術工人技能程度，檢定其可使人信賴之

 資格，(2)提高技術工人之社會地位及待遇，並保障其生活之安定，(3)使合格技術工人有

 晉級升等機會，不僅賴學歷與年資，以鼓勵青年參加生產行列。(註^2  )

 作者本人對技能檢定的定義如次:「一國對技能勞動者所實施的測驗，並公證其技

 能程度的全國性制度，其目的除可藉以衡量職業訓練的成效外，尚可提高技能勞動者的

 技能水準，促使其奮發向學，以協助其提高社會地位，進而貢獻所能，以促進國家經濟

 與社會之發展。」(註^3   )

 二、技能檢定功能的探討:

 一國的經濟與工業發展過程申，眾所週知，單靠資本是不行的，需要有足夠數量與

 品質的工業技術人力。誠如美國經濟學家伊力．金柏博士在其所著人資源一一富國論一

 書指出:「西方世界的經濟進步應根植於人民品質的改進上，至少其重要性與資本的增

 加是同等的。近來落後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上顯示出，光是資本上的投資並不能收到積

 極的效果，除非同時對人也加以大量的投資，才能收到齊頭並進的效果。」「我將經濟

 的進步、社會與政治的福祉都依賴於人的技術、機巧和判斷。」(註^4  )

 尤以近年來我國工業發展之速度很快，目前已由輕工業走向重化工業途徑。發展重

 化工業，除需要雄厚之財力與物力外，更重要者為適當人力之配合，也就是需要高度熟

 練之技術人力，因此必須設法提高人力之技能水準;如果人力之技術水準不能提高，則

 不易更進一步發展經濟。主要原因，是我們現有之自然資源非常貧乏，土地有限，工業

 原料不足，在此情形之下今後我國經濟發展，只有靠人力技術水準的提高。(註^5 )

 「就今後發展工業而言，企業界所需要者，不只是併手胭足之勞動人力，而是具有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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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熟練技能工人。」(註16  )

 故所知在目前發展工業的情形來看，重視技能工人(Skilled    worker   )的培養，

 曰為當前工業界與教育界的共同急務。

 什麼樣的人，才能有資格被認為是技能工人呢?在二個已開發的工業國家來說，因

 為工業發展已經歷過若干的年代，到達某一水準，所以社會大眾對於從事工業生產技能

 的人，有一種統一的看法與認定，而無十分困難，但是對於一個新興的國家來說，什麼

 是「技能工人」，缺乏社會公認的鑑別方式，同時大眾亦缺乏鑑賞此一種人的重要性，

 所以若干新興國家為了工業發展的需要與教導社會大眾對於技能工作的尊重，發展出一

 套制度，這就是「技能檢定制度」。因為鑑別個人是否具有技能，而稱得上為技能工人

 ，在一個國家而言，最簡易而有效的方式．，是發展技能檢定制度。

 技能檢定制度對於工業職業教育上最大的功能，是透過此一種由社會公認的技能水

 準，可以做為教學過程的目標，以及最後評量教學成效的工具。

 三、技能檢定制度來源的探討

 我國為了工業發展，職業訓練及職業教育三者共同需要建立一套技能檢定制度的觀

 念，是在民國五十六年下半年以後的事，在此以前，官方文件中，對此一制度所冠的名

 詞為「技工考試」(註^7  )，後來因為工業職業訓練協會的設立與推動職業工作，成

 立技能檢定組，並派員赴日本及韓國考察技能檢定制度，同國後大力推廣，社會大眾才

 開始對於這一名詞，有共同的認識與接受。'

 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韓國與日本的技能檢定制度，現雖然略有不同，但不難發

 現，韓國當初寶施技能檢定制度，抄襲自日本，而日本的技能檢定制度，實發源於西歐

 各國申世紀職工工會( Guild    )所主辦學徒訓練期末考試制度演變，以及戰時動員需

 要，日本於一九三九年國家總動員時"，實施「技能檢查制度」等逐漸演變而來的。(註

^8 )

 故實際上現行日韓的「技能檢定」是溯源於歐洲的職業考試( Trade Examina-

 tlo^，亦譯為行業考試，著者因根據最近行政院主計處所頒行職業分類標準一書中所

 指行業為產業，'而職業為個人從事之工作，因特作此譯法)，其主要意義有二:第一．、

 它是一種管制事業單位訓練成效的手段;第二、它是一種為學徒獲取得全國性認可之資

 格。(註^9 )此一制度，除英國外，其他歐洲國家，如德國、瑞士、奧地利、丹麥、

 荷爾、法國與捷克等，都在契約申規定學徒要參加結業考試，旦在學徒制法規申明文規

 定為雇主必須履行的義務。(註20  )

 英國對於學徒訓練結束時，並未法定規定必須參加任何一種考試，但是自一八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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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倫敦職工工會(為一獨立性財團法人組織)成立以後，在其第一次委員會議中即決議

 建立全國性技術教育體系，及針對此一體系，舉辦一種測驗，以評鑑各個訓練學生的訓

 練水準。(註?.^   ^ —九六四年英國通過產業訓練法(亦譯為工業訓練法)後，自一九

 六九年夏天，正式成立技能檢定服務處C Skills Testing  Service    )，來研究與

 推動全國技能檢定工作。

 所以我們可以綜合的作一個結論。我國現行的技能檢定制度，直接來自日木及韓國

 的制度，間接的源自於歐洲學徒期末考試制度。

 四、我國發展技能檢定制度的探討:

 如果說我國發展技能檢定制度始於一九六五年以後，這是不確實的，因為這一制度

 ，有形無形已存在我國社會制度申，成是這．一個名詞，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後才喊出來，

 茲將其在我國演變與存在情形，簡單述說如次:

 1．維護公共安全需要:在若干職業中，常因個人的技能程度，可能導致社會公害，所以

 在相關法令中規定，其工作者，必須經過技能測驗，才發給證照，以供執行業務，如

 國內實施已久，對電氣工作者，在電業有關法令申，規定必須參加電匠考試。

 2．工業界羅致與運用技能工人的需要:若干現代化的工業，由於工作品質上要求較高，

 規定其從事該項工作時，必須要某種技能程度，如自造船業發達後．，造船廠對於上船

 工作的電焊工人，應具有中華民國驗船協會所發給的電焊工技能證明文件。又近年來

 石油公司對於管線工程發包，亦對所包工程的工作人員，要求其具有石油配管電焊工

 技能證明文件。

 巴評量職業訓練學員技能程度的需要:由於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職業訓練後，因為師資

 與設備不足，或者是一窩風影響，訓練二、三個禮拜，或者二、三個月，便成為「技

 能工人」，同時若干訓練申心經過長期訓練後發給一張結業證書，末具十分大的效用

 。故漸導引仿照日本及韓國實施技能檢定制度，用以證明及齊一，受職業訓練後人員

 的技能水準，是為近年來推動技能檢定工作的主力之一。

 4．評量職業教育學生技能程度的需要:職業學校對其技能教學部分實施檢定，首推商業

 職業學校的珠算技能檢定，以提供一項供商界僱用其畢業生時，所具珠算技能程度的

 證明。至於工業職業學校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則是鑑於工職畢業生，就學過程中，

 常發生其學校所學與工作上所要求的技能範圍與精度，發生摩擦性的現象，例如學的

 太廣而不精，同時各校因為設備師資差異極大，造成各校畢業生間水準差異極大，因

 此，關懷工業發展所需工業技能人力來源的人士與若千辦理工業教育的學者，創議仿

 照西德對工業職業學校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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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技能檢定制度，我國已實施多年，同時，連這一個名詞，也

 是老早運用在珠算技能檢定制度上，近年來為人所熟知，則是大力推動職業訓練以後的

 副產品。

 註釋:

 註^ :顧柏岩編著:職業教育辭典，中國工業教育學會印行，民國四十七年一月初版

 ，第60頁。

 註2   :同註1，第45頁。

 註3  :同註1，第70頁。

 註4  :蔡漢賢主編:社會工作辭典，申華民國社區發展協會編印，民國六十六年十月

 再版，第45頁。

 註5  :遠藤政夫著:職業訓練技能檢定的施行特典，日本勞動新聞社印行，昭和48

 年3月1日初版，第30頁。

 註6   :日本勞動省職業訓練局技能檢定課編印:技能檢定的實施，昭和50年2月27

 日初版，第73頁。

 註7   :工業鵰撲訓練協會:簡介技能檢定考試發證制度，出版日期不詳，第1頁。

 註8  :劉永琛:日韓技能檢定及技能競賽考察報告書，工業職業訓練協會編印，民國

 五十八年四月再版，第7^8頁。

 註9 :同註8，第20頁。

 註^0 :見王作榮譯:職業訓練，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譯印，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出

 版，第2 23頁。

 註^^ :譚仰光編著:職業訓練概論，復興書局印行，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初版，第^56

 頁。

 註^2 :許文生編著:技能檢定須知，瑞生出版社發行，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初版，第2

 頁。

 註^3 :拙著:技能檢定的定義、範圍及功能，職業訓練月刊，全國職業訓練監理委員

 會編印，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出版，第2^期第3版。

 註^4 ^蕭琴武譯，伊力．金柏著:人資源一富國論，協志工業叢書，協志工業叢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一日初版，第^^^頁。

 註^^ :參見拙著: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莘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民國六十二年

 元月初版，第3頁。

 註^6   :同註^5，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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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  :人力發展計劃(第一期)，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印，民國五十五年

 十月出版，第25頁。

 註^8 :同註6，第10頁。

 註^9  :工業職業訓練叢書之四:歐洲之學徒訓練，工業職業訓練協會編印，民國五十

 八年六月出版，第72頁。

 註20  :同註^9，第72頁。

 註21 : Jennifer Lang  :   City And 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e

 Centenary  1878 ? 1978   ^   York  ^   England  ^   1978   ?第39頁。

 冬、高工應屆畢業生言弋辦技能檢定的經過

 一、高工應屆畢業生試辦技能檢定的起因

 台灣省及台北市公立職業學校校長於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間三天，假

 台北縣金山鄉救國團青年育樂中心舉行校長會議時，當時教育部蔣部長彥士在會議中提

 示，今後職業教育加強之工作，其中之一是培養勞工神聖的觀念，也就是發揮手之功能

 ，提高用手者在社會上之地位(註^ ) ;許廳長智偉亦在會議中指出:今後職業教育應

 考慮如何加強實習和技術訓練，才能使我們的職業教育成為人人有生產技能的職業教育

 。(註2 )同時，許廳長提出:「今後我們職業學校應該有一種會考的制度，但不是考

 英文、數學等學科，而是考技術。技能及格後才准畢業，否則不准畢業。因職業學校應

 以技術去報國，當然怎樣去實行還要詳細研究。但我覺得應該讓職業學校學生一畢業就

 拿到兩張證書，一張是證明學歷的畢業證書，一張是證明技術的技能證書。讓他們拿到

 證書立刻就可以到社會各界去服務，馬上可以就業。」(註3  )在這一次會議中，內政

 部林部長亦介紹內政部推動的技能檢定制度，(註4  )認為如呆技能檢定制度能夠有效

 實施的話，是可以轉移青年不顧一切的條件，報考大專院校的風氣的。(註5  )繼而經

 過當時會議的分組討論，工業職業學校的校長們，建立了一項新的觀念，就是對於工職

 畢業生不妨實施技能檢定，以求學生改變職業觀念及提高教育水準。因此，是為高工學

 生畢業生試辦技能檢定的導因。

 二、試辦經過:

 台灣省教育廳依據金山職校校長會議的決議，即於六十二年底編列六十三學年度預

 算時，優先考慮增加技能檢定工作業務一項，並編列一百零七萬九千餘元，作為專案經

 費。繼於六十二年十一月間，假台中教師會館，邀請各省立高工校長、實習主任等舉行

 座談會，研討有關執行技術問題，會中決議，鑑於初次舉辦，學生未能立刻適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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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技能檢定成績不併入學校成績計算，同時對於舉行次數，因限於人力物力關係，只

 舉行一次，缺考或者不及格者不予補考，至於參加學生，考慮不以個人為對象，只以學

 校集體報名為原則，為鼓勵推廣起見，公立學校一律參加，私立學校採自由參加，對於

 技能證書的發給，不另外發展出單獨的技能證書，而以內政部推行的技能檢定分職類，

 分級、試題、評分標準為原則，希望內政部發給統一的證書，以便將來考過及格學生，

 執有證書可以獲得社會認可，有較大的效用。

 為了取得內政部認可的技能檢定證書，教育廳部著手向內政部主管司科協調，因為

 按技能檢定發證辦法，執行機關在地方為社會處;後經過再三協商，仍然決定不能單獨

 授權教育廳辦理及發證，必須透過社會處來辦理，發證時由社會處轉教育廳頒發，雖然

 多一遭程序，在實質上，仍然得到相同的結果。此外，對於高工應屆畢業生學科測驗部

 份，因為正在學校申，課業未曾忘記，亦在協調時，建議內政部准予免除學科測驗，所

 幸在技能檢定與發證辦法申規定技能檢定以實作為主，大家覺得如再來對在校生考一次

 學科筆試，似為浪費，所以也獲得專案特准。是以至此，舉辦高工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

 的原則均已決定，台灣省教育廳於六十三年十月間正式公佈試辦高級職業學校機工科技

 能檢定實施要點(註6 )，通令各校辦理，並另報請內政部命題。

 六十三學年試辦機工科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其術科測驗係於六十四年四月二十八

 日開始，至五月二十七日完成。考題則由內政部公佈六十四年度車床工乙、丙級試題各

 八題，鉗工乙、丙級試題各九題中每職業級別各抽出四題為範圍，以便各校準備材料，

 再在檢定正式開始前三十分鐘由學生臨場抽取其中一題為試題。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亦比照此一辦法，指定台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辦理。

 綜合上述，可見本省高工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的構想，雖早在六十二年六月間提出

 ，但一直經過將近二年時間的籌備，一直到六十四年四月才開始辦理。

 三、歷年來教育廳局試辦技能檢定的職種及參加人數:

 高工應屆畢業生參加內政部所推動的技能檢定，在六十三學年度時，選擇機工科學

 生，因為試辦性質，考慮到學生的程度，所以對於報考的規定與職種，末作限制。學生

 則可選擇車工乙、丙級或鉗工乙、丙級四種不同的測驗。

 到六十四學年度時，增亦機械製圖工乙級一種，六十五學年度再增加機械木模工丙

 級一種，六十七學無度再增加室內配線工乙級一種，茲將歷年來台灣省及台北市高工應

 屆畢業生參加職種人數及及格率統計詳如表一:



表一歷年來高工應屆畢業生參加技能檢定統計表

63

63

63

車床工

車床工

金汁 工

級別

乙

丙

乙

到考人數

 (人)

L363

2520

75

合格人數

 (人)

293

616

.30

合格率

(^)

21.50

24 .44

 7．3

63 鉗 工

丙

1732 516 29.79

64 車床工 乙 ,240 [46 .77

64 車床工

丙

2434 390 6.20

64

 比
L

杏
立 工 乙 800 296 37-00

64 鉗 工

丙

1867 390 20-89

64  廿牲7 製圖工 乙 943 35 37-22

65
 。^

車床工
 "一""""

乙 L271 695 54 .68

65 車床工
 一""

丙

3557 L889 53

65 鉅屯 工 乙 9 65 660 68 .39

65

 '"寸垃 工

丙

3542 2592 73-18

65 機械製圖工 乙 1000 338 33.80

65 機械木模工

丙

L06 50 47.16

66 一 乙 1301 739 56.80

66

66

車床工

內

3409 1823

金寸 工 乙 .029 692

53.48

67.25

66 鉗 工

丙

3488 2554 73.22

66 機械製圖工 乙 1027 412 40 .12

66

67

67

機械木模工

丙 5

車床工 乙

車床工

丙 3873

L03

2595

89.57

67.00

67

67

鉗 工 乙

金寸 工

丙 6616 5727 86-56

67 機械製圖工 乙 L54 285 24.70

67 機械木模工

4

103 90-35

67 室內配線工 乙 5544 26 47.09

 備註:  1. 63^64^65^66學年度資料來自台灣省教育廳、台北市立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台北市立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故資
 料分類蛟為詳細。

 2．67學年度台灣省資料不全，故改採內政部勞工司技能檢

 定科統計資料，該科公佈資料中，乙丙級未分計，并可
 能包括教師受檢人數。

-10



 註^  :職業教育叢書第一輯:職業教育時代的開始，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印，民國六十三

 年五月十日出版，第4頁。

 註2 :同註1，第8頁。

 註3  :同註1，第9頁。

 註4  :同註1，第^7頁。

 註5，同註1，第^8頁。

 註6  :六十三學年度高級申等學校機工科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實錄，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編印。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出版，第7^9頁。

 肆。工業教育界對實施拙冶匕檢定的反應意見

 一、對政策的反應意見:

 一般而論，工業職業教育的目的，在於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培育工業基層技術人才

 。基層技術人員的養成，不在於高深理論的傳授，應在於「精湛技能」的獲得。我國在

 民國四十五年以前的工職教育，多以理論為主，實習為輔，無論在課程安排上或教材內

 容上，皆以工學院為藍本，所以此一階段的工職學校，人皆譏之為工學院的縮影。(註

 ̂  )民國四十五年以後實施單位職業訓練，將原屬象徵性的貿驗課程，改為．每週十五小

 時的工廠實習，以技能訓練為主，行業相關知識為輛，期培養真正有技能、能動手，且

 能直接參加生產行列的工業技術人力，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當前為順應技術密集工

 業時代的來臨，為提高工職畢業生的技能水準，則除實施技能檢定外，別無他途可循。

 (註2  j

 所以在政策上多贊成工職學生應實施技能檢定，有關此類的意見，可以分為二項:

 (註3  )

 1．建議擴大辦理工職學生技能檢定的職類:認為工職學校的技能檢定，應全面實施，而

 不能僅限於某些科目。

 2．建議鼓勵私立學校參加:建議除鼓勵公立工職學生參加技能檢定外，亦有建議公私立

 學校學生一律參加。

 二、對制度的反應意見:

 ．我國技能檢定制度的起源與推動，可以說當初是配合職業訓練推行而來的副產品，

 而並非像西德為評量學徒訓練制度的產物，或像日木是戰時專門技術人力評價與登記制

 度的衍生產物，故而將這一個由內政部發展出來的技能檢定制度套用到在評量高級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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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教育的成效，以衡量學生學習技能的程度，是否合適，實在是一個疑問，當初所以

 採用這一套制度。是避免一個國家有二套技能標準的制度，期望能節省人力物力，以及

 提高學生獲得此一證書後，較易獲得社會的認同等原因下，所採取的途徑，茲經過數年

 來試辦，有關工業教育的學者對制度方面的意見反應如次:  (註4 )

 1．現行技能檢定職類的技能範圍太窄，．對工職學校技能檢定的命題內容，應配合工職課

 程而另行分職類及配合課程內容來命題。因為當前技能檢定偏向於單能工的技能考驗

 ，不似工職教育設科範圍較大，學生為考取技能檢定合格與否，而會造成對不考部份

 疏忽或不認真。

 2．技能檢定造成過份重視「技能」;因而忽略工業學校專業課目的研習。所以雖然應屆

 畢業生可免試學科測驗的特別優待，並不見情、建議應加上若干此率的學科測驗，方

 為合理。

 3.建議高工學生在三年內有二次以上參加技能檢定的機會:如在高二時舉辦一次丙級檢

 定，及格者在高三可參加乙級檢定，對不及格者，再給予一次丙級檢定的機會。

 士建議高工學生參加乙級檢定者，若未能通過，但其技能已達丙級標準者，應可授予丙

 級技術士資格。

 己建議高工畢業生參加社會處、局辦理的技能檢定，可准予免考學科的規定。(此一意

 見與第2個建議恰好相反)

 三、對執行過程的反應意見:

 在辦理技能檢定工作上，無論在命題、評分、試場準備、檢定時間等問題上，若千

 微小的因素，都足以導致技能檢定制度的成功與失敗。例如在評分處理不公時，社會大

 眾對此一制度發生懷疑心理，而且技能檢定主要為寶作測驗部份的寶施，這要比舉辦學

 科(筆試)測驗為困難。

 所以一般人對於技能檢定在執行上亦有不少反應意見，茲引述如下:   (註5  )

 1．參加技能檢定的學生，應自行繳納材料費:鑑於目前高工技能檢定，教育當局負擔過

 重，建議今後工職舉辦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時，得向應檢學主酌收材料費，一方面可

 以減少浪費，可以用以增加舉辦的職類。

 2．技能檢定的評分未能客觀:由於技能檢定各地區評分員不同，所以評分結果也不相同

 ，所以應該集申評分，以力求公平。

 乳技能檢定工作，不宜由學校辦理，政府應成立專責機構，或者委由職訓申心辦理，因

 為若千學校為辦理技能檢定而需要停課，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的實施，必須由學校辦理

 時，不妨利用寒暑假辦理。亦有建議設置技能檢定的常設機構，隨時辦理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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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由於各校設備水準不一，對於各校舉辦技能檢定時要求公平，首應齊一各校的設備。

 5．由於試題難易程度不一，需要制定客觀而有效的試題。

 6．技能檢定發證制度，發證書時間太長，往往經過相當久的時間才能等到，建議應像當

 前駕駛執照一樣，考完通過後，能夠立即拿到。

 四、對技能檢定效用的反應意見:

 任何一種制度推動以後，社會大眾的接納與否，直接、間接的要以其效用為準，﹂右

 用者，如電匠考試、汽車駕駛執照考試、造船電焊工檢定，甚至於珠算檢定，都已廣為

 社會接納，而當前由內政部推動的技能檢定制度的功效如何，各方對此反應意見如次:

 (註6  )

 1．技能檢定合格證書，應有時效限制，以確保技工能跟得上現代化工業技術的進步與發

 展。

 2．建議二年制工專的應試資格中，應增到必須通趟丙級以上技能檢定者方可報考一項，

 同時技能檢定合格證書須於報考前頒發。

 3建議技能檢定合格的學生，應由青輔會協助介紹工作。

 4．建議及早建立技能檢定權威性。訂定法規，規定受雇者應通過技能檢定始能被任用或

 開業，對於凡通過技能檢定者，應在職業上、待遇上有適當的保障，建議早日建立職

 業證書制度，以確保各行業從業人員的專業化。

 5．技能檢定的成效，不可以代表職業教育成敗的依據5否則職業學校即為職業訓練。因

 為若按課程標準來施教，則技能檢定成績不會高，反之若教學完全著重於技能檢定所

 需的技術科目，則又難以達成工職教育目標。

 6．教育當局不應以學校通過技能檢定的人數，以為該校辦學績效的考核標準。

 註釋:

 註^  :唐智:工業教育的新里程二技能檢定，工業職業教育雙月刊，民國六十六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出版，第一卷第三期封面。

 註2  :同註1。

 註3  :參見六十七年度工業職業教育研討會總報告，未註明出版日期，第^4^ ^ 148頁

 註4   :同註3．。

 註5  :同註3。

 註6 :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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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高工課程內容與技能檢定內涵的比較研究

 一、高工設科名稱與技能檢定職類名稱的比較:

 高工課程設科，所採用的名稱，一般為機工科、電工科'、板金科等，而與技能檢定

 的職類，如車床工、鉗工、冷凍空調裝修工、電焊工、氣焊工等，實有所差別，茲將教

 育部公佈課程標準(註^ )與內政部公佈的技能檢定規範(註2  )，在名稱上作一比較

 如下表二。

表二高工設科與技能檢定職類對照表

高工課程標準中設科 技能檢定規範中職類

機工科 鉗工

車床工

飽床工

銑床工

 '精密磨床工

熱處理工

電工科 室內配線

工業配線

電動及發電機裝修

旋轉繞線

靜止繞線

配電線路裝修

電于設備修護科 工業電子

收音電視機修理

 。器冷凍修護科 冷凍空調裝修工

汽車修護科 汽車修護工

飛機修護科

傢俱木工科 傢具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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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課程標準申設科

 (續上表)

技能檢定規範中職類

印刷科 製版

印刷

板金科 電焊工

氣焊工

板金工

冷作工

打型板金

機械木模科 木模工

鑄工科 鑄造工

配管科 配管工

泥水工

鋼筋工

模板工

油漆塗裝

門窗木工

建築製圖科

機械製圖科 機械製圖工

化工科

電訊科

美術工藝科

土木測量科

染整科

紡織科機紡組

機械組

針織組

化學

石油化學

U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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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高工課程標準申設科	技能檢定規範中職類^一"一一"""

 ? m^numxm.	一電鍍"@@"""""
 ̂模具科燕	模具工""""^""@@@""
 ̂重機械修護科燕"一"一"一"	重機械修護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男裝燕燕"""""一-一"一"""
 1．--．--．-．---一一	""""二""一"""""^"""一""一．一""""一
 一""""	^^"一^^國服臻隸

 備註:   1.燕非係教育部公佈課程標準中科別，但已有學校設有該科。Z躲臻非係工業職業教育範圍。	
 根據上表的資料顯示，工業職業教育的設科，一般說來較技能檢定的職類為大，但

 亦有部份為相同者。

 二、高工課程標準申技能廣度與技能檢定規範中廣度的比較:

 談到技能的優劣水準，最基本的要件是廣度，即一般所稱技能項目的多寡。通常具

 技能項目多的人，多被視為較具技能的人。因為技能的學習，有其特質，必須由簡單漸

 至複雜，尤其是若干較難學的技能項目，必須對若干較容易的技能項目，學到相當熟練

 後才能開始學，或者是必須學好某一些先決技能，才開始學較高深的技能，如學車床操

 作，必須先學車外圓，車端面，決不可能一開始就學車圓球，因為圓球的技能，是較難

 學，必須在學到一段相當時間後，在車床一般技能學會後，才能開始學這一種技能。

 所以我們首先對於技能檢定規範申，要測驗技能項目，與高工課程裏的技能項目，

 做一比較，可以看出二者對技能廣度方面的要求差異。因為涉及職類甚多，所以本研究

 報告，僅選擇車床工作一研究比較如表三:

 表三．高工課程標準與技能檢定規範中車床工技能廣度比較表

 稱名-     匕匕上目一 技	一課程標準"^""一一	一"一"^"""""技^^^檢定規範"""^@""""""""聒^		
 		挫	挫	河
 1．校正工作物申心	「二"^	曰	口"	口
 ̂2.車端面	丁	V	L"	口
 匕車外圓周	二	三	""i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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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乙	叫	技能檢定規範		
 		丙舨丁	"和	"利
 4'. :車肩""@@@""""	V	二"	V	二"
 □5．草倒角	V	V	曰	V
 ̂6．鑽中心孔	T"	V	曰	曰
 ̂T.鑽孔	V	刁	T"	----口
 凶塑L-一--	V	回	7	二"
 ̂9.絞孔	7	V	7	曰"""
 10.;1幸三消妄孚十窄雪	7	「"口	7	?
 ̂11．切斷	「二	口	7	
 巨酣'"一"""""	V ' !	7	T	
 ̂13.車三角型螺紋	7"	「'二""""	三	
 14．車方型螺紋	「丁		V	V .
 15．萃梯型螺紋	V		三	V
 ̂16．車外錐度	「二	R"	V	V
 口即'"	V	「"二	「二	
 □二仁車曲面(圓球)一一一"一"…一"	V	「丁	「二	
 丑車偏。"@@""@@@@				V
 20．政絞螺紋	7			

 ．從上表三，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高工機工科的學生，在機工科實習車床工時，所學

 習到的技能廣度，與技能規範中廣度相較，除甲級車床工需車偏心技能未列入課程標準

 外，其餘技能項目均曰包含入。

 三、高工課程標準申技能精度與技能檢定規範中精度的比較:

 在高工課程標準中所列各科實習課程標準，均列有教材大綱，把所要求教學項目的

 名稱，一一列出，但是僅有項目，而無要求的精度，不似技能檢定規範，有精度要求，

 茲為便利讀者瞭解，亦選擇車床工為例，加以分析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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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車床工技能檢定規範中對技能精度的要求分析表

 一'	一	'乙級	一
 口二全差一""""	級十	八級至九級	一
 光"度	山上	一	止

 四、高工課程標準中技能速度與技能檢定規範中速度的比蛟:

 對於技能速度的要求，無論在高工課程標準中，．或者在技能檢定規節申，均末作任

 何規定;換一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在參加技能檢定實作測驗時，可以慢慢的做，只要將

 試題做完工部可，無需考慮到時間的因素。而事實上，真正測驗技能時，多會加以完工

 時間的限制，一方面固然可以自完工時間看出技能水準來，另一方面，也可以免除技能

 測驗不致因無時間限制而無限延長。在釐訂技能速度時，如車床工為例，其周外圓周能

 到達光度6 S時，其速度要求為每分鐘能車多少快，或者是做一直徑三十公分，長一百

 公分圓棒，其要求光度為6 S時，能在多少時間內革成?進一步研究，影響速度的因素

 ，與機器、刀具與粗材預留的加工厚度等都有關係，如真要詳細訂出，各單項技能速度

 要求，也實在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所以一般課程標準，訓練規範及檢定規範，都不

 曾列出此項要求。而僅在測驗實際技能時，試題中，對於完成試題的時間，都加以規定

 ，例如日本一九七五年車床工試題規定一級車床工的標準時間為三小時三十分，繳卷時

 限為四小時，二級車床工的標準時間為三小時，繳卷時限為三小時三十分。茲將近二年

 來我國車床工技能檢定各賓作試題有關使用時間限定說明如表五:

表五近二年來車床工技能檢定實作試題使用時數統計表

 	丙級		乙""""@@"""	之	甲	芷

 	試題編號	使用時數(小時)	試題編號	(小時)使用時數□	-口試題編號"^@@"	竺(悄)
 	680301	人吋	680201	6	680101	7．5八
 	680302	4	680202	6	680102	7.51
 片"^^	680303	4	680203	6	680103	7.51
 	680304	4	680204	6	680104	7.51
 	680305	4	680205	6｜	680105	7.51

 一	680306	4	680206	6	68010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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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丙	五	一一．"""	一級	甲	a

 	試題編號	^/^時)一"""…使用時數^	歹	使用時數(小時)	試題編號	叩。小"，
 	680307	「三	680207	6	680107	丁。5
 1	680308	4	680208	@	680108	7.51

 68	680309680310	44	680209680210	@@	680109680110	7..57．51
 	680311	4	680211	6	680111	7.5
 	680312	4	680212	6	680112	7 .5
 L		4		6	^	7.51

 從上表五，我們可以看出，技能檢定使用時間，是隨技能檢定試題所考項目及精度

 要求而提高，但是對於其速度熟練程度，郎甲級人員車製乙級題目時，是否要求更決，

 無從看出。因為在檢定時，一般說來，甲級試題會比乙、丙級難，但其增加難度與增加

 時崗中間的比例是什麼關係，如以數學表示，成數學級數，或成幾何級數，或是其他相

 關係數，不在本研究範圍內，當留作以後其他專題研究時，再作分析。

 五、高工課程標準與技能檢定規範的綜合比較:

 依照上述對於「技能」的「廣度」、「精度」及「速度」三者比較，我們可以發現

 在高工課裡標準中，僅有技能廣度的規定;在現行我國技能檢定規範中，雖僅有廣度與

 精度二項規定。但在實際辦理技能檢定時，又加上速度的要求，為便利讀者瞭解，作比

 較如表六:

表六高工課程標準與技能檢定規範的規定比較表

 	高工課程標準	技能檢定規範	"'耐技能檢定試題中要求
 IM.Bz.	『""乙	一	O
 瓦	一	一	「。
 	一	一	O
 如果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技能學習程度，採用學習時間來作為衡量，部在某

 個相當的時間內，可以學習到達某一程度水準的技能水準。

茲將高工應屆畢業生已辦技能檢定各科與全國職業訓練金監理委員會所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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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訓練暫行規範中，為達到技能檢定甲、乙、丙各級所需的訓練時數，作一比較如表

 七:

表七高工課程標準學習技能時數與技能檢定職類所需訓練時數比較表

 科別一"一	類職  -	課程標準申教學時數(小時)	考取技能檢定所需訓練時數^/^時)"一"""""""""		
 			丙級	兩	下。
 科 一工．機，．]L	車床工	一一""""""	1,056	2,112	2,836
 	口鉗工	"一"""""""一一"一‥二400一450	口"	2,200	2,772
 機械製圖科	機械製圖工	!1,500 ?%	1,100	2,200^^	
 機械木模科	木模工	1 ,500 $K	「"亞""一"一	1,608	2,088
 電工科一‥@@""	室內配線	450 %.	匝"^""	匹"	1,6721

 備註: 1．沃課程標準申未明列，僅係依教學大綱項目估計。2．考取技能檢定所需訓練時數，係依照全國職業訓練金監理委員會所發展出來職業訓練暫行規範申訓練時數累計。					
 所以根據上表七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來，高工應屆畢業生參加技能檢定，機工科學

 生參加車床或鉗工的丙級技能檢定，在訓練時數上是不夠的;機械製圖科學生參加機械

 製圖工丙級是有餘，參加乙級則嫌不足;至於電工科學生參加室內配線工丙級是略為不

 足，如參加乙級，則是嚴重不足。

 註釋:

 註^ :參見民國六十三年二月教育部修訂公佈: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正申書局

 印行，目錄第1頁至23頁。

 註2 :參見內政部公佈:技能檢定規範，內政部編印。

 陸丫對技能檢定考乞題難三易度分;析

 對高工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以來，過去反應最大的一個閒題，是試題本身難易

 度不同，所以學生在抽題時，有若干的幸運性，抽到容易的試題，會雀躍起來，抽到較

 難的試題時，就會愁眉苦臉。這一種試題上難易的顯著差異是否存在，我們也可以從技

 能檢定後各個不同試題的及格率，看出一點跡象，但是一直缺乏較科學方式的認定，本

 章即以技能分析方式做一嘗試，用以瞭解過去試題是否真如傳說申難易度有極大的差別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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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試題所含技能廣度的分析:．

 茲將六十三學年、六十七學年及六十八學年車床工乙、丙二級各個試題所含的技能

 廣度，分析如表八、表九、及表十:

 表八六十三學年度車床工技能檢定試題所含技能分析表．

 技能名稱	碗""				"一			
 	二口	巴口	二口	二口	--土」	二口	二口	回
 1. t&EIfls&'f'fr	刁口	回	叫	二回	T	二三口	二三二	二三口
 ̂Z.車端面"…‥"一""^^""@@@@	二三口	三"""	二三口	二口	7"""	二五	二口	三
 ̂l3t車外圓周	二刀	二7川	二刁	二刁	7	二左	二三口	曰
 4．車肩角	刁	三	三	三		曰	曰	
 5．車倒角	二二口	百司	;刁		7．@@	二口	二口	二口
 二6．鑽中心孔		二口	二口	二口		二口	一口	二刁
 ̂7.鑽孔	7		7		7．"""		二乙	
 &鑣孔	7	^			7		叫	二口
 9．絞孔""""""""""			口二	一@@^一^@@@@^一一		口二	1一一	
 10．車溝槽	L二	口匕		口二	口	口二		
 11．切斷	「三""				三		口二	
 12壓花		匕	L	口	口	三		
 --"-"--"--一-"L13．車三角型螺紋							二二	
 [14.車方型螺紋								
 [15．車梯型螺紋			仁二	口二				
 16．車外錐度		二	三"一一					
 口互車玉錐度			L					
 □埠曲面(圓球)								
 ̂1g.i草4扁^^^^^^‥"""""""""""	口二			二二		仁二		
 合計	三	三	巨	三	三	三	巨	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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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八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六十三學年度所採用的試題，技能項目，乙級與內級，

 所含技能在項目上所差有限，且其中丙級第五題，試題所需技能項目，較乙級1，2，

 8題均多。可以證明該丙級題較若千乙級題為難。

 從六十七學年度車床工技能檢定試題分析，則可見乙級試題，平均上均較丙級為難

 ，是良好的試題。不過如與表三，技能檢定規範申技能廣度表相比較，車偏心的技能應

 在甲級時才考，而現在刮在乙級試題中出現，這是技能檢定試題的難度，已超過技能檢

 定規範的規定。

 如果我們再看將採用的六十八學年度技能檢定的試題中所含技能，也犯有六十七學

 年度同樣的毛病，同時更在丙級的二個試題中，亦出現要考車偏心的技能。

 通盤檢討，這幾年來，技能檢定的試題，在車床工的命題所合技能方面，確實已經

 進步很多，但是我們根據表上技能項目分析，也可以看出，所有試題均末考車曲面或圓

 球的這一項技能，這是技能檢定規範申一項重要技能。

 二、試題所含技能精度的分析:

 在試題難易上，另外一個評量的準則，是試題所要求的「精度」，部指一個成品，

 所允許製成時的公差，以及成品外表的光度，本文特選出六十三、六十七及六十八學年

 度車床工試題的精度，作分析如表十一、表十二、及表十三:

表十一六十三學年度車床工試題精度要求分析表

 亦-""""""	乙		級		丙一		一一	
 	口'	『7一	巨"	『丁	『丁	E一	，丁	8-回-
 口云差	81:	臣"	叮。	匝"	91	匝	匝	回
 主要光度	向"	6 S	6 S	卜"	12 S	12 S	口1，，"""	二二^2三一
 次要光度		匣	匝	匣		匣		

表十二六十七學年度車床工試題精度要求分析表

 項目	二"--------匕						丙級^""""一"""""					
 	01	02    I	卜	I 04	05	T	四	02	T"一	叮'"""""	正	正
 山""""""""	匝	挪	坤	9級	岡	坤	呻	呻	呻	呻	呻	呻級
 ̂主要光度	碎	二．2S	碎	碎	閂	碎	碎	碎	匣""一	匣一	性	匣
 次要光度	匣	匣	匡	18 S	匣	匣	匣	匡	匣	匣	匣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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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六十八學年度車床工試題精度要求分析表

 目^項一｜	乙級						丙級					
 	07	08	09 1	j   10	11	\u]	i 07	j 08	回	10	11	而
 盯"-"	內級	8級	8級	函	8級	戶級	呻	恥	^0級^	^0級	^o級	
 [主要光度	碎	匣	丙	匣	匣"一	匣一"""	西	匣	匣一""""一	匣一	匣	
 匝	匡	匡	匣	匡	匡	匣	匡	匣	匡	匡	匡	困

 從表十一中，我們可以看出六十三學年度所採用的試題，在公差要求方面，丙級試

 題第1及5題，與乙級第2及4題相同，並較乙級第8題為高，可以證明丙級若干試題

 在精度上要求比乙級試題為難，這些試題值得改進。

 再從表十二中，我們可以看出六十七學年度的試題，已獲得改進。如從表十三申，

 則乙、內級各試題公差要求相同，並有明顯的差距存在，是良好的試題。

 但如桌對試題申光度一項要求來看，各個試題與表四技能檢定規範中光度要求比較

 ，不難發現，試題要求的光度低於技能檢定規範的要求光度。

 三、試題要求速度分析:

 工作速度的快慢，也是評量技能水準重要的一種因素，俗語說，慢工出細貨，這晨

 因為在農業時代，時間的觀念與價值朱受重視。在工業生產過程中，技能的速度，也是

 一個重要因素，茲將六十三學年度、六十七學年度及六十八學年度試題速度要求做一比

 較說明如表十四:

表十四各學年度車床工技能檢定試題要求時間分析表

 一		六十三學年度				一-…一六十七學年度"""@@@"	一六十八學年度．
 亡	一級	下口	3-5	一二	3．5	6小時""""‥一	一'
 匠	一級一	日三	匣	二二	二二	4     /Jn    B#	'心'

 可知在六十三學年所辦試題，因為難易差別大，使得同一級試題的實作時間上有所

 不同。但近年來試題速度要求也漸求一致，可以證明在命題技術上是有若干的進步。

試題來源自內政部技能檢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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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荼、問卷調查意見的統計與分析

 本研究申有關問卷調查部份，因考慮時間及經費因素，同時僅為本研究報告中一部

 份，所以做一個小型問卷調查。問卷的設計「為避免與已有研究調查問題相重覆，故僅

 提出大原則性的問題，而不採校校節節的小問題，最初曾列出二十餘個問題j經過一再

 分析與刪除，最後剩下十個問題。對於問卷調查對象的選擇，以過去台灣省承辦技能檢

 定的十一個省立學校，承辦台北市技能檢定工作的市立學校一所，加上選出二所省立學

 校，共計為十四校，每校郵寄問卷十二份，共計發出1鋁份，此項問卷係直接寄與上述

 學校校長，並煩請校長轉請各該校實習主任、科主任及工科教師等填答，問卷調查係於

 三月五日寄出，迄至四月五日，共收回^40份，收同率達百分之八十三。因為時間關係

 ，故未再予補寄追躁。在所收同^40份問卷申，經過詳細檢查，各項填答均甚詳盡，均

 為可用卷。

 二、基本資料分析:

 在間卷調查填表人員現任職位，詳見表十五，校長佔6人，實習主任^^人，科主

 任33人，工科教師90人。

表十五填表人員現任職位分析表

 現	"一任	@@"職	一位	人(A)""""""""""一""""	五一	匕上︶︵分%一-百 一
 □校			長	「一		巾
 	一習-	主	任	11		一
 匠	一	一主一	一任一	一"""""一""""""""""一""""		一"""一"^""
 三""""""	一科一	教	師	90		64.29
 匡			計"""	""L		"一

 填表人員在參與技能檢定工作經歷上，均曾直接與間接參與過技能檢定的工作，詳

 見表十六，若干人員其經驗超過一項以上，其中最難能可貴者為三分之二強(佔67^86

 %)的填表人員，曾參加技能檢定。=分之二弱( 66^43^)的填表人員曾任工職學校學

 生技能檢定監考及評分委員。其等意見可有相當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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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填表人員參與技能檢定工作經歷統計表

 經歷一"""一一一"""一"""""一"""""""""""""""""""""""""""""""""""	人．數^(次/人)，	百分率^40  =  100"""一
 ̂曾任法規委員一"一	3	I 2-14
 ̂曾任命題委員	「一	'一"""""""@@""""""
 ̂曾任工職學校學生技能檢定監考及評分委員""""""""	T	一"""""""""""一""一""""一
 Wham&mftfe	T"""""""""一	一
 ̂其他	26	一
 計合	五	五"

 至於其他經歷，包括:曾任主辦地區性技能檢定工作．，曾參予技能檢定行政協調工

 作，曾任社會處、局主辦技能檢定評分委員，曾參加電匠考試等。"

 三、問卷部份統計與分析: (統計資料檢驗，以戶卡方檢驗方法，求證各種不同現職人

 員意見的差異)

 1．您認為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畢業時，應否實施技能檢定

 山□是(2)□否(3)□無意見(4)□其他

 表十七對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畢業時，應否實施技能檢定意見統計表

 顯罔	現人數職及百分比一"""^"	一校長^	實習主任	科主任一一-一""	工科教師一"""	合計
 正	a   m.	@	"丁"	!7	61	"二二口…一""""一
 	%	33.33	72.73	51.52	67.78	62^86^^""
 回	L乙-弊'	3	3	工上	18	"'口
 	曰	50.00	27.27    J	33.33	20-00	25-00
 目	三"	0	0	2	10	"""一""^2」
 	L	0	0	6.06	11.11	8.57     1
 匕	'方-	I	0	3	1	戶---．--一
 	%	16.67	0	9.09	1．^^	3.57
 一		6	11	33	90	140

 備註: x^= 15.55 x2 .95(9) = 1"6.9^9 ^弋f.g5(9)．．．顯示各種不同現職人員意見末達顯著差異水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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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十七得知，對於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畢業時，應否寶施技能檢定的看法，贊成者

 較多，f^^ 62.86%，但反對者亦估25 %，故可證明近年來有不少反應的意見提出，決

 不偶然，故此一制度值得今後加以改進。

 其他意見摘要:

 山自由參加;(2)視社會重視與否而實施。

 2.您對現行之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目前對於學校正常教學影響為

 山□不致影響正常教學;

 (2)□有一些不良影響;

 (3)□有甚大不良的影嚮;

 (4)□有極為不良的影響，已轉達為技檢而技檢的地步;

 (5)□其他，請註明

表十八對於學校正常教學影響意見統計表

 同""	人數現職及百分此	三戶	貿習主任	科主任	工科教師	口口八計一．
 回	人數	1	1	可"	16	^9三
 	%	16.67	9.09	3.03	百	13.57
 阿	人數	2	口。6	17	4^一"""""一一	66
 	『丁	33.33	54.55	51.52	45 .56"""^^	47.14
 瓦	人數""^一"""一	0-	0	^^^^	10        ]	口、，
 	%	0	0	21.21	11.11	12-14
 (4)	人數	3	『丁"	@	22	35
 	%	50.00	27.27	21-21	匹。。	25.00
 回	叩一"""""""	0	I	一-‥1^	口刁，-	L-一一^
 	T-‥	0	9.09	3.03	1．工工	L2^^4口‥一""一
 二后計		6	11	33	90	'五'

 '協顯示各種不同現職人舅			^2) = 2^.026 ^丈，意見末達顯著差異水準。		!.95(12)	
 由表十八得知，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寶施，僅有^3.57%人員認為不致影

 響正常教學，而4^.^4 %認為有一些不良影響，^2.^4%認為有甚大不良影響，2"5  %

 認為有極為不良影嚮。如與問卷第一題相比較，正好同樣有25 %人反對，反應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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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的反對看法，不贊成實施技能檢定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對於正常教學，已發生極為不

 良的影響，使得教學已達專為技能檢定而施教的地步。

 從認為有不同層次不良影響的總比例來看，已高達84.28% ^這一數字，可以證明

 技能檢定的實施，確反應出對於學校正常教學產生不良影響，但這些不良影響的看法，

 如惡性補習(或稱良性補習)。以應付檢定，而弄亂學習進度;或者使學生只重視考者

 ，而不能普遍重視該科所應學的各種技能;或者使學生過份重視實際操作而忽視理論科

 目等。照道理，應該反對實施，但可以從第一題的統計中證明，多數的人還是贊成辦理

 技能檢定，故可從最後一項問題反應中發現，希望技能檢定本身能加以改進。當然我們

 也無可否認，任何一種對學生的抽考或測驗，都會直接與間接對正常教學產生影響。

 其他意見摘要:

 山對各科影響不同^(2)對一、二年級教學無影響，但對三年級教學有影響;(3)有好

 3．您對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對於學生學習技能情緒上的影響:

 山□有良好的影響

 (2)□有不好影響

 (3)□無顯著影響

 (4)□其他，請註明

表十九對於學生學習技能情緒上的影響意見統計表

 	人現職及百分比	長一校一	實習主任	科主任。	工科教師	合計
 @．，一｜	人數	一，^	6	12	53	"口
 	%	二．一竺呻3	54.55	36-36	58.89	。吋"""一
 仁	「乙	2一	2	12	27	i       43
 	%一"……一""	33.33	18.18	36-36	30^00一一	30-71
 旺	A.     M	芒-	3	6	8-．一‥一	口亞二二口"一"""
 	曰-"""	33.33	27.27	18.18	8.89	13.57    1
 匹	八	0	0	3	2	L三」
 	"互	0	0	18.18	2.22	卜"。
 a nl		6	工1	33	90	止"

 備註: xz = 1^.86光.95(9) = 16.9^9戶二:顯示各種不同現職人員意見末達顯著差異水準。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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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

 一	「';三	16.67	9.09	1．8.^8	6^^^^"""一^一"一	匝。
 。三""一"""""		---．6	11	33一"""一一^	T""""一一""一一	^40一"

 備註:^ = 7.27 xg.95(9) ^ 16.9^g xz弋#.95(9)^顯示各種不同現職人員意見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由表二十得知，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寶施技能檢定，對於學生畢業後就業，有60

 %的人員，認為有幫助，有26．．43%人員認為無幫助，有3．57%人員認為有不良影萃

 ，可見技能檢定實施，多數人認為對畢業生就業產生相當的助力。

 其他意見摘要:

 山對各生影響不一;(2)對各科學生影響不一。

 -30一

 由表十九得知，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對於學生學習技能情緒上的影

 響，有52^^4%認為有良好的影響，但亦有30.7^%認為有不好的影響，換一句話說，

 亦有百分之三十者認為技能檢定實施，造成學生不好影響的學習情緒;值得將來更進一

 步在技能學習心理上作深入的研究課題。

 其他意見摘要:

 山好壞影響兼有;(2)對於各生影響情形不一。

 4．您對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對於該學生畢業後的就業

 山□有幫助;

 (2)□無幫助;

 (3)□有不良影響;

 (4)□其他，請註明

表二十對於學生畢業後就業影響意見統計表

 匣	人數現職及百分此	校"長	實習主任	科主任	工科教師	口口A計一"
 y口L	斤	2	8	16	58""""^^	84
 	1;"乙"""一"""""一""一	33-33	72.73	48.48	64-44	60.00
 卜@，、	月	「3	2	「丁	23	口37"@@
 	%	50.00	18.18	27.27	25.56@@@"	26.43
 卜	人數	0	0	2	L--一--	5一
 	「三	0	0	6.06	「3.33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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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您對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獲得技能證書後，對於升學的影響

 仍□仍然像過去一樣，希望升學;

 (2)□似乎對於升學的意願漸減;．

 (3)□其他，請註明

表二十 對於升學的影響意見統計表

 '頤	人現職及百分此""""""	歹呂	實習主任	一"""科主任	工科教師	合計
 @@｜	"冉。	6	^0一"…一一"	26一^一一""	75""一"‥"@@	^^7""@@
 	「%	100.00	90.91	78.79	83.33	83.57
 匣	人數．	0．	-‥;二-…^	"""""一"	7	10
 	F"	旦-	9.09	6.06	7.78	7．^4八
 卜	F	口"。"	0	5	曰"	13
 	「丁	0	0	15.15	8.89""""^	9.29
 合"計		6	11	33	90@@"一	140

 備註:^^ = 3.63 ^z^^5(6) = 12.592 ^z丈y.g5(6)顯示各種不同現職人員意見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由表二十一得知，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獲得技能檢定證書後，對於

 升學的影響，有83.57 %的人員認為仍然像過去一樣，希望升學，只有7．^4%的人員

 認為似乎對於升學意願漸減。可以證明大多數的人員認為自工職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後

 ，並未能轉移學生期望升學的目標而趨向於就業。

 其他意見摘要:

 山獲得技能證書與否，不影響就業與升學意願;

 (2)技能檢定與升學意願間並無關係;

 (3)獲得技能證書後，希望在升學時術科免試及加分。

 6．您對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與最近工科設備充實計劃的相關性為

 山□有密切的相關性;

 俐□可能有些連帶影響;

 (3)□沒有關係;

 (4)□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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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對技能檢定實施與工科設備充實計劃相關性意見統計表

 匡	人數現職及百分比	校長	實習主任	m- ^ ffi	工科教師	合計
 口	人躲	0	2．	6	39	47
 	%	"一""	18.18	18.18	43.33	33.57
 L	曰互	口-一上----	一戶-．--一--	16	36	62
 	卜%	66.67	54.55	48.49	40.00	44.29
 回	人數	一""""""	--．-．3	^^一"""""	15	31
 	□%""@@"""	33.33	叩7^ 27	33.33	16.67	22.14
 E	仁人數"一一"""	0	-…0	0	0	0
 	%一"""	0	^叫	P	0	""""一
 二三	計6"@@@"""""""一		11	33	90	140

 匹	註: ^a^ 12.8^"#.95(9) = 16.9^9．#丈顯示各種不同現職人員意見末達顯著差異水準。				戶.95(9)	
 由表二十二得知，工業職業學校辦理技能檢定後，與最近工科設備充實計劃，有

 33.57%的人員認為有密切的相關性，44.29%的人員認為可能有些連帶影響，二者合

 計77.86%，這一項答案顯示，大多數的人員認為由於技能檢定實施，或多或少，使得

 工職設備得以更新充實，這是當初問卷設計時，偶加入的問題，也是當初推行技能檢定

 時，未曾預期技能檢定實施，可使學校設備改進。但事實證朋，大多數人認為技能檢定

 推動工職學校設備更新。

 t您認為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選擇的職類技能範圍與課程相比較

 山□檢定職類太狹，不足表示該科學習課程;

 (2)□檢定職類正好表示該科學習課程;

 (3)□檢定職類太廣，超越學習課程範圍;

 (4)□其他，請註明
 ""一

表二十三對技能檢定職類技能範圍與課程相比較意見統計表

 戶	現職	校長	實習主任	科主任	工科教師"^"""	合計
 三@	人數	6	10	24一"	71	Ill
 	L	100.00	90.91	72-73	78-89	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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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匣"	金警分上留職	校長""""一一"	實習主任．	科主任	工科教師	合計
 L@	"釘一一"	一一一--．E	0	一-．7一-	叮"	20
 	三"	0一	0	15.15	14.44	14.29
 (3)	"釘	0	一	0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	0	9.09	口"	2^ 22	2．^4
 匹4-@		0	0	2	4-	一-一」
 	%	0．一	0	6.06一"""一	4^ 44	4^ 29
 合計		6	11	33	L。。…一"一	140

 ̂備註^^ = 8^^^ ^z.^5(9) = 16.9^9 ^弋妒^95(9)顯示各種不同現職人員意見末達顯著差異水準。．						
 由表二十三得知，在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所實施職類所含的技能範圍，如與課程標

 準申的範團相比較，有79.29%的人員認為職類太狹，不足以表示該科學習的課稚。但

 亦有^4.29%的人員，認為正好表示該科學習課程，此一問題設計，當初未曾考慮到科

 別不同，所以可能有些是電工科或機械木模科，機械製圖科者，認為是正好。

其他意見摘要

 山技能檢定職類與各科教學情形不一，有些太窄，有些正好;(2)技能檢定題目與實

 際教學有出入^(3)技能檢定時間太短，不足以表示學生真正的技能。

 8．您認為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試題的精密度要求與平日學習課程精密要求相比
較

 樊:

 山□試題精密度要求太高;

 (2)□試題精密度尚稱合理;

 (3)□試題精密度似乎太低;

 (4)□其他，請註明

表二十四對技能檢定試題精密度與平日學習精密度要求比較意見統計表

 	人．現職傻直分比	校長	實習主任	科主任一"	xmwm	合計
 日	云	0	2^	一	口、。	16
 	乙	0	18 .18	12.12	11.11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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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匡	現職一一‥一一^^"一	校長	實習主任	科主任。	工科教師	合計
 回	匕"'一一	'一"""一	-尹	18	47	105
 	%	「了一""	81.82	54.55"一"	82^88一""""""""""一	75^00^""""""一"
 日	口"	0	0	2	一--．凹-^--	2
 	臣	一一""	二	6.06""@@"	0	1.43
 丁(。，	a   m.	2	0．．-	二"-一	一一	17
 	%	33.33	0一	27^27"""""""一"‥"一"	6^ 67一""一""一"一	12-14
 合"計		一^6	^^""‥""…^	33^^	9^_	140

 備註:T^a;= 2^.^7 xz.^5(9) = 16.9^g^f丈#.95(9)．^顯示不同現職人員的意見有不同程度。．已達到0．05顯著水準。。						
 由表二十四得知，對於當前技能檢定試題精密度與平日教學上學習精密度要求的比

 較，有75 %人員認為試題精密度尚稱合理，有^^.43%人員認為太高，對於技能精密

 度的要求，已如前述，在課程標準中未作明確規定這一間題答案，可以反應出現行各校

 技能教學，似乎大多數在教學上的要求，與現行技能檢定試題要求相近。因為本題較為

 特殊，完全視各校教學情形而作答，故可以看出不同人員有不同層次的看法，作者認為

 應以工科教師，其為第一線教學人員意見為重，高達82^22%，認為尚稱合理。

 其他意見摘要:

 山試題中各題的精密度要求不一;

 (2)乙級試題尚稱合理，丙級試題精密度太高;

 (3)精密度要求與儀表有關。．

仇您認為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與內政部的技能檢定的發展

 山□仍維持現行同一職類標準、試題等;

 (2)□另發展出與高工課程標準相合與學生程度相近的檢定職類，標準及試題等;

 (3)□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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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對工職技能檢定發展趨向意見統計表

 回""	現，人數職及百分此一	校長"@@@""	實習主任"""""	科主任一一"﹂"""	一"工科教師	合計
 口	人數一@@@@""	一．"""""""	5	16	45	67
 	□^--z一一．一	1^6.67"""-""""一"一""""	45.45	48-48	50.00	47.86
 ︶  -@   一卜卜L	人數	3	6	15	4^一"""一""""一	6．5一""^"…一一
 	%一""""""‥"	50.00一"…一"""	54-55	45.45	□．巴竺旦L	46.43
 回	人數	2	0	一‥2一	一	口一。
 	戶"'	33.33	一""	6^ 06	"4．4．4	口。．，，]
 "一^""^"L合．計		6	11	33	l90""""""一	^40一"""一@@

 "--"-．""""‥"---，"一、"備註:f二12．02#．95(幻二12，592f之y.95(6.)一"顯不各種不同現職人員的意見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由衷二十五得知，對於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發展方向，與內政部的技能檢定制

 度，應採何種方式，有47.86%人員認為仍維持現行同一職類的標準試題"，亦有46．．43

 %人員，認為另發展出與高工課程標準相合與學生程度相近的檢定職類，標準及試題等

 ，兩者之間的意見人數比例相近，故以目前情形，似無法作定論。

 其他意見摘要:

 (1洛校因師資設備及學生程度不同，由各校自行發展試題';"．

 (2)不需發展出任何檢定職種試題，任由學生畢業後參加社會廳局辦理的技能檢定。

 10．您認為現行高工學生實施技能檢定的時間，最適宜的時間

 (1)□三年級下學期污

 (2)□三年級上學期;

 (3^□二年級升三年級暑乙

 (4)□其他，請註明

表二十六對工職學生實施技能檢定的適宜時間意見統計表

 "悻	人數現職^及百分比	校長	實習主任	科主任	工科教師	合計
 回	數人一一	2	6	17	L。，""-"一	'生口
 	L	33.33	54.55	51.52	57.78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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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現人數職及百分比一一"一""""-"	tfe       s	實習主任^	科主任	工科教師	一…一"一一"…合計」
 	二'""""""""	一．P	"三	壬一一一一．一	10	^3"""一""""‥一"
 	"-"刁	0	18.18	3.03	11.11	9.29
 田	八	0	0．-	2一	丁一	一一一-一-八
 	曰"	一"一""一"	0	6.06	7.78	6.43
 T。。，	釘人^	0一	0	一"	一一"一"""一""""一	3
 	曰"	0	0	3^ 03	「2.22	""^""口□
 瓦	L人數	4	3一‥-	12	^9""""""一	38
 	%     \	66.67	27.27一‥一"一"一	36.36^一"""一"一	2^.^^"^"""一	27.14
 "八計"一"""""""""		"""一"	11	卜，，	P。	140

 備註^^^z =^^.62 ^2.^5(^2) = 2^.026 ^z二#.95(^2)顯示出各種不同現職人員的意見末達顯著差異水準。						
 由表二十六得知，對於工職學生實施技能檢定的時間，有55 %的人員認為在三年

 級下學期為宜，此與目前實施時間相同，改在三上或二年級暑假，或二下的意見均不及

 百分之十。至於有27.^4%贊成其他意見中，大多數認為在畢業後參加社會處局辦理的

 技能檢定。

 其他意見摘要:

 山畢業後再參加社會處局所辦技能檢定(已如上述) ;

 (2)在學期中，學生視自己能力，自行參加社會處局所辦理技能檢定;

 (3)視不同的科別及教學進度寶施，如機工科一下寶施鉗工檢定，二下實施車工檢定

 四、其他有關高工學生實施技能檢定的意見:

 1．應擴大辦理檢定的職類與範圍，如機工科不限於車、鉗工。

 2．應寬列辦理技能檢定的經費。

 3．應加速發證時間，尤其學生畢業離校後不易轉發。

 4．教育界不需自辦技能檢定，採鼓勵學生畢業後參加社會處局所辦技能檢定。

 5．建立技能檢定立法與制度，并應與工廠用人制度及失業保險等發生關連，方能有效

 6．指定常設單位辦理技能檢定，建立隨到隨考的制度。

 t學生依志願及技能水準自由決定是否參加及自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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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高工階段教育，只要求學生通過丙級技能檢定。．

 9．建議改由教育部規劃、統一辦理。

 10．學生技能檢定不應集中在主辦學校裏辦理，影響其他年級正常課業，如非利用學校

 設備，建議改在暑假舉行。

 比技能檢定各項評分應予公佈，並讓學生能複查分數。．．。

 12．相關知識不宜偏廢，故仍需考學科測驗。

 13.試題不宜事先公佈。

 14.試題每種只限一題較妥。

 仿規定學生在三年中末獲丙級技能檢定通過者，實習成績不及格，不得畢業'，乙級通

 過者，予以加分。

 16．檢定內容有一至三年級課程，因三年級時檢定，會將一年級課釋重覆施教，而導致

 三年級申若干末檢定課程未教，影響正常教學。

 17.技能檢定試題，不能涵蓋該職類的專長技術，失去信度。

 吆技能檢定題目，應以實用為主，不必以學校課程內容為主。

 19．技能檢定是高工課程成效測驗的一部份，似乎可不必專案執行'。

 20．學校設備不能配合技能檢定工作需要。

 21．評分時，對成品尺寸，規定某一處超過極限範圍時，部視為不合格，以符實際應用

 需要。

 羽發展出更能客觀評定技能程度的試題。，

 肘比照商業職業學校的珠算檢定方式，來辦理工科技能檢定。

 趴監考及評分應該從嚴．，嚴防學生作弊及監考不宜放水。

 25．在升二專及技術學院入學考試，對於已通過技能檢定者，應予免試技術考試。

 捆。發現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綜合各篇所述，有以下各項發現:

 1.技能檢定制度起源於歐洲的學徒期末考試制度，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實施技能

 檢查制度，以及日、韓戰後推動職業訓練工作等演變而來。我國推動技能檢定制度

 ，主要是由於工業職業訓練協會設立以後，為推行職業訓練，而仿照日本及韓國實

 施技能檢定。故其模式係針對職業訓練的需要，如果套用於高工應屆畢業生．，由於

 高工課程教育目標與內容上不同，確有相當的差異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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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近年來高工應屆畢業生試辦技能檢定的科別，已由機工科學生增加至機械製圖科．、

 機械木模科及電工科，．參加學生人數亦有增加趨勢，及格率也進步提高，足證工職
 該等科別學生在技能上有相當進步。

 缸目前高工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對於正常教學，可根據各種不同反應意見，均

 足證明，有木良影響，主要原因為課程標準申學習該項技能的時間不足，例如高工

 機工科學生學習車工、鉗工時間各在400至450 /h時，實不足以應付各該職種丙級

 ，"技能檢定的要求，形成臨考前惡補，這種情形;尤其在三年級時最為嚴重。電土科
 二．亦如此，而機械製圖科及機械木模科，情形較為良好。

 4．雖然大多數人認為工職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影響學校正常教學，及若干人認為其申

 有相當多的問題存在，但多數人認為高工應屆學生應施技能檢定，並應擴大辦理職

 類及參加對象。．

 5．由於技能檢定的實施，對於學生學習技能情緒方面，多數人認為有良好的影響，對

 於畢業後就業亦有幫助，並能促進學校實習設備改善。

 6．高工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並不能減少學生升學的願望，這是當初實施技能檢

 定預期的目標之一，無法達成，郎希望升學的學生，仍然熱衷於升學，期望技能檢

 ．定通過後，可以在二專及技術學院入學考試中加分。

 t現行技能檢定的職類，與高工設科相比較，無論在名稱及內涵中比較，或者反應於

 調查意見申，均足以證明技能檢定的職類較窄。但在試題的精度上要求尚稱合理，

 實施的時間仍以贊成在三年級下學期時實施者為多，實施的地點，不宜集中於某．一

 些學校舉行，及監評人員，最好曲第三者來辦理。

 &技能檢定證書的效用，目前除可在升學時可以加分外，並不能在就業市場上發生較

 大的功用，影響學生對於此類證書的真正興趣。各種不同反應意見均足以表示應加

 強此類證書的效用。

 9．現行技能檢定試題，對於技能上有廣度、精度及速度的三種要求，而現行高工課程

 標準中對於技能教學方面，只釐訂廣度，而無精度與速度要求，故二者之間，確有

 相當的差距。

 10．高工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今後發展，是採用內政部所訂職類及級別，或者由教育主

 管單位自行發展出一套職類與級別，見仁見智，意見人數相近;不易決定。

 二、建議:

 1.教育單位為求建立一套高工畢業生技能會考制度，而依課程標準，自行發展出一套

 檢定職類、級別及評分標準等，目前似無必要。不妨仍採內政部發展者，但應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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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改進技能檢定的信度與效度，并加強技能檢定證書的效用，當可提高學生對

 技能方面的學習興趣。

 2．如果在未修訂目前高工課程標準與增加單項職類學習技能的時間時，對高工畢業生

 現行實施技能檢定的職類:如機工及電工等科實習時間難以配合檢定車工、鉗工、

 室內配線工等職類者，暫予停辦。將機械製圖及機械木模等科的實習時數與技能檢

 ．定技能訓練時數相近者，一律明訂報考內政部所訂W級技能檢定。

 3如果為配合目前就業分工越勢，套用內政部的技能檢定模式，則對高工課程標準，

 應加以修訂，調整科別，增加單項職類的實習時數。例如機工科不妨分為機工科車

 工組、鉗工組、飽工組等，在一。二年級時學一般機工所含車、鉗、銑、鉤的共同

 磚能，到三年級時專攻某一職類，使學生學習該職類總時數至少能達到一千小時。
 電工科亦比照分為室內配線組、工業配線組及電機組等，加重三年級專業實習分組

 。同時在修訂課程標準申，應將技能的精度要求，詳細列出。

 4．今後如增加辦理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選擇職類時，應該對於高工課程標準內所列

 技能教材大綱與技能檢定規範內容作一此較，選擇教學時數相近者才實施．。

 5．今後如繼續辦理高工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工作時，不由教育廳局主辦，而採參照商

 業職業學校的珠算技能檢定，委由商業職業教育學會辦理方式，改委由工業職業教

 育學會辦理。各校需要實施技能檢定時，自行向學會申請，學會辦理此事方式，採

 到校檢定服務方式，而無需集中於某一些學校，致影響這些學校學生的上課，並可

 促使各校普遍改善其教學設備。且因監考評分不由教師，而由第三者來擔任，較為

 客觀。(此一委由工業職業教育學會來辦理的方式，當然需要努力設法協調內政部

 ．職訓局技能檢定組，以求觀念及作法上的突破。)或由學校鼓勵學生逕行報名參加

 省市社會處局所辦的技能檢定。

 三、癢續研究的建議:

 1．根據本研究上述結論，對於高工應屆畢業生是否繼續實施技能檢定制度，已有定論

 ，雖然有許多批評與反對的意見，但在本質上多數人贊成，而且認為要加強，所以

 今後我們的責任是積極的如何來參予改進此一制度．，而不是消極的反對此一制度，

 同時教育行政主管，不妨更進一步考慮，推廣到其他職業教育的領域。因此一建議

 課題，非屬本研究題目的範圍，故末予深入考慮，可作為其他研究人員進一步的研

 究題月。

 2．技能檢定制度，是一個國家用以評量其技術人力的制度，在平時，可以用來衡量其

 職業教育與訓練的成效，及協助推動就業輔導的工作;在戰時，更為國防技術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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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員的依據。故而是一種發展中國家值得推動與施行的人力制度。此一制度在我國

 因係初創，所以其職類選擇、檢定標準釐訂、試題命製、評分技術等，均末發展至

 完善的地步。例如在所釐訂的技能檢定標準與試題中對於技能廣度與精度的要求略

 有出入，檢定的信度與效度不受社會的信賴、技能檢定未能大規模的普及寶施、技

 能證書的效能未能建立，技能檢定工作缺乏立法依據等，均需加以研究改進。因為

 此類問題均非本研究題目的範圍，僅連帶提出，一併供有關學者專家共同作進一步

 的研究。



 附錄一:問卷

 自六十三學年度試辦高工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工作以來，各方反應不一，此次承工

 業教育學會理事會決議，指定師大工教系張甘棠教授、台南高工高明敏校長、高雄高工

 王承祐校長、嘉義高工張幹念校長及本人，共同研究是否要繼續在高工對應屆畢業生實

 施技能檢定的問題，並指示應於三個月內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教育行政主管作參考。

 為正確收集各方意見，特別製作此項選擇性抽樣問卷，謹此商請吾兄及貴校曾

 參予技能檢定的教師、科主任、實習主任惠予填寫，並懇請於一週內擲返，以便統計。

 素仰吾、兄及貴校教師熱心工職教育，同時學識及經歷豐富，足以提供正確的意見，

 特此相煩，並致謝意，打擾之處，尚請海涵。

順頌

楊啟棟拜上

六十九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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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

 1．姓名
一

 2．服務學校

 3填表人員現任職位

 山□校長

 (2)□實習主任

 (3)□科主任

 (4)□工科教師

 4．填表人員參與技能檢定工作經歷(可以鉤取一種以上)

 山□曾任內政部技能檢定法規方面委員

 (2)□曾任內政部技能檢定命題委員

 (3)□曾任工職學校學生技能檢定監考、評分委員

 (4)□曾經本身參加過技能檢定(包括曾獲得或末獲技能證書)

 (5)□其他，請註明

 、問題:

 1．您認為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畢業時，應否實施技能檢定

 山□是(2)□否(3)□無意見(4)□其他

 2．您對現行之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目前對於學校正常教學影響為

 山□不致影響正常教學;

 (2)□有一些不良影響;

 (3)□有甚大不良的影響;

 (4)□有極為不良的影響，已達專為技檢而技檢的地步;

 (5)□其他，請註坍

 巴您對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對於學生學習技能情緒上的影響

 山□有良好的影響;

 (2)□有不好影響;

 (3)□無顯著影響;

 (4)□其他，請註明

山您對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對於該學生畢業後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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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有幫助;

 (2)□無幫助;

 (3)□有不良影響;

 (4)□其他，請註明

 5．您對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獲得技能證書後，對於升學的影響

 山□仍然像過去一樣，希望升學;

 (2)□似乎對於升學的意願漸減;

 (3)□其他，請註明

 6．您對工職應屆畢業生實施技能檢定，與最近工科設備充實計劃的相關性為

 山□有密切的相關性;

 (2)□可能有些連帶影響;

 (3)□沒有關係;

 (4D其他，請註明

 7您認為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選擇的職類技能範圍與課程相比較

 山□檢定職類太狹，不足表示該科學習課程;

 (2)□檢定職類正好表示該科學習課程;

 (3)□檢定職類太廣，超越學習課程範圍;

 (4)□其他，請註明

 8您認為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試題的精密度要求與平日學習課程精密度要求

 相比較:

 山□試題精密度要求太高;

 ．(2)□試題精密度尚稱合理;

 (3)□試題精密度似乎太低;

 (4)□其他，請註明

虹您認為現行工職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與內政部的技能檢定的發展

 山□仍維持現行同一職類標準、試題等;

 (2)□另發展出與高工課程標準相合與學生程度相近的檢定職類，標準及試題等;

 (3)□其他，請註明

 10您認為現行高工學生實施技能檢定的時間，最適宜的時間

 山□三年級下學期;

 (2)□三年級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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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二年級升三年級暑假;

 (4)□二年級下學期;

 (5)□其他，請註明

 11.其他有關高工學生實施技能檢定的意見:

山

(2).

(3)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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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出版，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一日初版。

 11．拙著: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莘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民國六十二年元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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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X業職業訓練叢書之四:歐洲學徒訓練，工業職業訓練協會編印，民國五十八年六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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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民國六十三年二月教育部修訂公佈: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正中書局印行，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台初版。

 15．內政部公佈:技能檢定規範，內政部編印。

 16．職業教育叢書第一輯:職業教育時代的開始，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印，民國六十三年

 五月十日出版。

 仟六十七年度工業職業教育研討會總報告書，末註明出版日期。

 18．職業訓練資料輯要之一:日本職業訓練法令，全國職業訓練金監理委員會編印，民

 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吼職業訓練資料輯要之五:英國職業訓練法令，全國職業訓練金監理委員會編印，民

 國六十七年三月初版。

 20．職業訓練資料輯要之六:德國職業訓練法令，全國職業訓練金監理委員會編印，民

 國六十七年十月初版。

 孔鎮天錫等著:人力政策之形成與實施，油印本末註明出版處所，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印行。

 22蔡印鐘撰:日本職業訓練制度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

 十六年六月印行。

 肘六十三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機工科應屆畢業生技能檢定實錄，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編

 印，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出版。

 24.^1華民國24屆國際技能競賽暨韓日職業教育觀摩團報告書:韓日兩國技職教育及

 職業訓練資格考試概況，民國六十八年出版。

 25．陳定國等著:機械類技術人力供需研究，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委託，國立台灣大

 學商學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金屬工業研究所研究: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出版。

 26．劉用光等著:中華民國歐洲技術職業教育考察團總報告書，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出

 版。

 邪張充鑫撰:我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工科技能檢定之間題與改進途徑之研究，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出版。

 蝸馬守智撰:我國技能檢定制度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

 十九年二月出版。

 29．遠藤政夫著:職業訓練技能檢定的施行特典，日本勞動新聞社印行，昭和48年3

 月1日初版。

 帥日本勞動省職業訓練局技能檢定課編印:技能檢定的實施，昭和50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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